附件2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

缴纳营业税期间营业收入确认通知

                     ：（纳税人识别号：               ）

为做好河南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工作，现请你单位提供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应税服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项目，下同）的营业额，除以（1+3%）后换算成不含税的应税服务销售额，并按照以下要求确认是否超过500万元。

一、确认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应税服务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试点纳税人，请于2013年6月___日前将确认回执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二份（如属于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以选择提交《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一并交到_______县（市、区）国家税务局______分局（所、科）。确认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应税服务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试点纳税人，请于2013年6月___日前将确认回执交到_______县（市、区）国家税务局______分局（所、科）。

二、如你单位确认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应税服务销售额超过了500万元，且不属于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或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非企业性单位或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主管国税机关将认定你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2013年8月1日起，你单位从事的应税服务经营业务，应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如你单位确认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应税服务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主管国税机关自2013年8月1日起对你单位将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进行管理。

三、如你单位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应税服务销售额超过了500万元，未按规定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主管国税机关将按照《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3〕37号附件1)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自2013年8月1日起，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凡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如实确认的单位，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你单位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应税服务销售额超过500万元，但你单位此次确认为未超过，主管国税机关经核实后将按照《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3〕37号附件1)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自2013年8月1日起，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附：确认回执

（税务机关章）

2013年  月    日

注：各地税务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完善
确  认  回  执

经确认，我单位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提供的应税服务对应的营业额换算成应税服务销售额为：      元，超过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500万元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拟申请（□认定  □不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二份或《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二份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纳税人公章

年  月  日

—————————————————————

确  认  回  执

经确认，我单位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提供应税服务对应的营业额换算成应税服务销售额为：      元，未超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500万元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纳税人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确认回执，请据实选择其中一份，在主管国税机关规定的日期前，报送到主管国税机关。
